[bookmark: _GoBack]晋安区鼓励台胞创新创业创造的十二条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文件精神，充分发挥晋安区对台优势，更大力度吸引台湾青年到晋安，激发台胞创新创业创造活力，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先行示范城区建设，加快打造台胞台企台青登陆第一幸福家园，特制定如下措施。
一、支持台胞来晋安创业
1、给予场地支持
对来我区创业的台胞及团队，符合条件的提供免费“三创”孵化场地，鼓励台胞来晋安创业。
（牵头单位：区总工会、区委台办、区国投集团）
2、鼓励台胞参与创业大赛
鼓励台胞及团队创业项目参加各级创新创业大赛，对在活动中获奖且落地晋安区的项目，在正常运营1年后按照获奖等级分别给予额外奖励5万元、3万元、1万元。
（牵头单位：区人社局）
3、提供创业支持服务
定期举办创业沙龙、两岸人才交流等路演活动，为台胞及团队提供创业指导、人才培养等服务。
（牵头单位：区委台办）
4、优化金融服务保障
支持金融机构持续完善台胞办理银行卡业务，优化业务办理流程，推动台胞申办银行卡便利化。依托晋安湖基金港，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为台胞创业项目提供投融资服务。
（牵头单位：区金融办）
二、促进台资企业高质量发展
5、支持项目落地
鼓励台企投资投产，对入驻我区国有厂房且首次工业固投500万元以上的，按照先交后补的模式给予租金“一免一减半”（即第一年免租金，第二年租金减半）扶持，租金优惠面积最高不超过500㎡。
（牵头单位：区工信局、区国投集团）
6、 壮大工业台企发展规模
工业台企成长为规模以上当年度和之后2年内实施的，年度技改设备（含软件）实际投资额达100万元及以上的技改项目，按其年度技改设备（含软件）实际投资额（不含增值税）给予不超过3%的补助，单个企业不超过500万元。
（牵头单位：区工信局）
7、鼓励商贸服务业台企做大做强
对新增提升的限额以上台资商贸业单位和规模以上台资服务业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月度新增台资企业一次性补助6万元；年度新增提升台资企业一次性补助3万元；新纳统台湾籍个体工商户一次性补助3万元。
（牵头单位：区商务局）
8、加大台胞农业企业支持力度
支持并积极协助我区台胞农业企业申报一二三产专项债项目及省级、市级资金补贴项目，对符合条件的台胞农业企业予以优先推荐。
（牵头单位：区农业农村局）
9、深化茶产业融合发展
支持台农台企发展茶产业，鼓励我区茶业台企参加茶交会，并为符合条件的茶业台企提供免费展位。
（牵头单位：区农业农村局）
10、鼓励发展特色民宿
支持台湾同胞来晋安投资发展旅游民宿，对新评定为甲级、乙级、丙级的旅游民宿，在省市政策基础上，分别给予额外奖励3万元、2万元、1万元。
（牵头单位：区文体旅局）
三、优化台胞创业环境和生活保障
11、强化教育资源保障
对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湾学生，因需随父亲（母亲）在我区生活居住而要求就读的，根据学位情况优先就近安排优质教育资源。
（牵头单位：区教育局）
12、优化台胞政务服务
在晋安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台胞台企代办窗口”，推出涵盖“个体工商设立登记注册”等67项高频台胞台企代办服务事项，为台胞台企提供业务咨询、对接引导、材料代收、帮办代办等服务，优化对台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
（牵头单位：区行政服务中心）
四、附则
1、本措施涉及的扶持政策，台胞台企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
2、本措施由区委台办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具体由牵头单位按职责分工承担。
3、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试行期至2027年12月31日止。实施期间，本措施与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相冲突的,以法律法规和上级文件为准。
